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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向海南夏日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深圳市洪

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洪涛股份”或“公司”）2016年度可转换公司债券

发行的保荐机构，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洪涛股

份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情况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为充分利用闲置资金、提高资金利用率、增加公司收益，同时也支持公司优

质业务合作伙伴的发展，公司以信托方式，委托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向海南

夏日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提供借款30,000万元，期限为2年，借款主要用于海南夏

日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补充流动资金。 

一、委托贷款对象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海南夏日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2年 9月 19 日 

住所：海南省三亚市大东海海韵路 1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吴汶财 

注册资金：3,400万美元 

经营范围：商业零售，代销，寄售，批发，餐饮；一般货物的进出口贸易，

休闲会所及旅游服务（不包括旅行社）；商场租赁服务；商品包装及售后服务；

基础设施投资及综合配套设施的建设与经营。 

股权结构：新加坡佳新投资亚洲有限公司 100%控股，实际控制人吴汶财。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到 2016 年 12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105,326.01万

元，总负债为70,261.49万元，所有者权益为35064.52万元,资产负债率66.71%，

营业收入 3.78亿元，营业利润 3,5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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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委托贷款的主要内容： 

1、委托贷款金额：30,000 万元人民币； 

2、委托贷款用途：信托资金指定投向海南夏日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用于其

流动资金周转； 

3、委托贷款期限：2年； 

4、委托贷款利率：8%； 

5、增信措施：海南夏日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其位于三亚市河东区榆亚路的

夏日百货商业城房产提供第二顺位抵押、海南夏日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

三亚夏日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 50%股权提供质押担保。其中，三亚夏日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系海南夏日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7 月设立的全资的有限责任公

司，注册资本为 35000 万元。公司经营范围为：商业零售，代销，寄售，批发，

餐饮；一般货物的进出口贸易，休闲会所及旅游服务；商场租赁服务；商品包装

及售后服务；房地产开发，房屋租赁服务等。 

夏日百货商业城（三土房（2014）字第 15584号）位于海南省三亚市，建筑

面积 26,562.63平方米，经海南世宏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确定夏日百货商

业城在估价时点 2016年 8月 20 日的房地产价值为 83,466.21 万元。该抵押物已

第一顺位抵押给中国工商银行三亚市分行，向中国工商银行三亚市分行借款 3.1

亿元；剔除优先受偿款 3.1亿元的剩余价值作为第二顺位抵押给华润深国投信托

有限公司，抵押率为 57%；该抵押物位于三亚市核心商业中心、权属清晰、第二

顺位抵押率不高且合法有效，目前经营良好、现房抵押，流动性较好。 

三、委托贷款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投资部、财务部及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对贷款对象的资产质量、经

营情况、行业前景、偿债能力、信用情况等进行了全面评估，认为贷款对象经营

情况良好、盈利能力较强、资产负债率合理，有较强的偿债能力，第一还款来源

有充足保障；增信措施足额、合法且已办理相关抵质押登记手续，第二还款来源

有保障。本次委托贷款能提高公司主营业务中重点项目的营销能力，公司拟承接

贷款对象的全资子公司-三亚夏日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项目“三亚客运综合枢纽

项目”工程，工程承包合同正在洽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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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关承诺事项 

公司在以下期间不存在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符合“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的相关要求，包括： 

1、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 

2、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 

3、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后的十二个月内。 

同时，公司承诺在此项委托贷款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不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不将超募资金永

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五、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金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 

本次委托贷款后，公司累计对外委托贷款的金额为 3 亿元，占公司 2015 年

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9.21%。 

六、公司已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逾期情况 

公司无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逾期情况。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对外资助未使用募集资金，履行了相关程

序，符合《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贷款对象经营情况良好、盈利能力较强、资产负债率合

理，有较强的偿债能力，第一还款来源有充足保障；增信措施足额、合法且已办

理相关抵质押登记手续，第二还款来源有保障；本次委托贷款充分利用公司闲置

资金、提高资金利用率、增加公司收益，同时提高公司主营业务中重点项目的营

销能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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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向

海南夏日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张刚            胡连生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5 月 12 日   




